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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促進與預防措施

講師：李中心技師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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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前言。

◼ 對於有車輛出入、使用道路作業、鄰接道路作
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作業安全
衛生注意事項。

◼ 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簡介。

◼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。

◼ 輪班、夜間工作、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

荷促發疾病之預防。

◼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

害之預防。

◼ 結語。

對於有車輛出入、使用
道路作業、鄰接道路作
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
虞之工作場所作業安全
衛生注意事項。

工作場所及通路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相關規定

◼  工作場所  （設施規則§20～§29）

◼  局限空間  （設施規則§29-1～§29～7）

◼  通路      （設施規則§30～§40）

註：（設施規則；即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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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第二十一條之一

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、使用道路作業、
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
工作場所，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
號誌、標示或柵欄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第二十一條之一

一、交通號誌、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。
二、交通號誌、標示或柵欄之控制處，須指定專人負責管理。

三、新設道路或施工道路，應於通車前設置號誌、標示、
    柵欄、反光器、照明或燈具等設施。
四、道路因受條件限制，永久裝置改為臨時裝置時，應限

制條件終止後即時恢復。
五、使用於夜間之柵欄，應設有照明或反光片等設施。
六、信號燈應樹立在道路之右側，清晰明顯處。
七、號誌、標示或柵欄之支架應有適當強度。
八、設置號誌、標示或柵欄等設施，尚不足以警告防止交

通事故時，應置交通引導人員。
前項交通號誌、標示或柵欄等設施，道路交通主管機關有
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
依交通維持計畫佈設交通管制設施 依交通維持計畫佈設交通管制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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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交通維持計畫佈設交通管制設施 依交通維持計畫佈設交通管制設施

雇主對於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，
為防止車輛突入等引起之危害，應依
下列規定辦理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第二十一條之二(108.04.30修)

一、從事公路施工作業，應依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查同
意之交通維持計畫或公路主管機關所核定圖說，設置交通管制
設施。

二、作業人員應戴有反光帶之安全帽，及穿著顏色鮮明有反光帶之
施工背心，以利辨識。

三、與作業無關之車輛禁止停入作業場所。但作業中必須使用之待
用車輛，其駕駛常駐作業場所者，不在此限。

四、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，應於車流方向後面設置車輛出入口
。但依周遭狀況設置有困難者，得於平行車流處設置車輛出入
口，並置交通引導人員，使一般車輛優先通行，不得造成大眾
通行之障礙。

五、於勞工從事道路挖掘、施工、工程材料吊運作業、道路或路樹養護
等作業時，應於適當處所設置交通安全防護設施或交通引導人員。

六、前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八款所設置之交通引導人員如有被撞之虞時，
應於該人員前方適當距離，另設置具有顏色鮮明施工背心、安全帽及
指揮棒之電動旗手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二十一條之二(108.04.30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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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第二十一條之二(108.04.30修)

七、日間封閉車道、路肩逾二小時或夜間封閉車道、路肩逾一
小時者，應訂定安全防護計畫，並指派專人指揮勞工作業
及確認依交通維持圖說之管制設施施作。

前項所定使用道路作業，不包括公路主管機關會勘、巡查、救
災及事故處理。
第一項第七款安全防護計畫，除依公路主管機關規定訂有交通
維持計畫者，得以交通維持計畫替代外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一、交通維持布設圖。
二、使用道路作業可能危害之項目。
三、可能危害之防止措施。
四、提供防護設備、警示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。
五、緊急應變處置措施。

道路工程
施工工區之警示裝置

防止外車突入（防撞）裝置

外車闖入道路施工工區
撞擊防撞裝置

外車闖入道路施工工區
撞擊防撞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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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目前肌肉骨骼傷害為我國勞工保險職業病給
付的首位；其中營造業有關的職業性肌肉骨
骼疾病所占百分比近20%，僅次於製造業。

◼ 造成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主要的危險因子：
⚫重複性動作。
⚫不當姿勢與施力。
⚫負荷過重。

◼ 大部分的營造業勞工作業時處於長時間的站立、彎
腰或跪蹲為主的姿勢；作業內容經常包括搬運重物
；導致營造業勞工有更長時間 維持固定之作業姿
勢且作業型態趨向重複性，因此，極易導致相關肌
肉骨骼之傷。 14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肌肉骨骼傷害

⚫ 營造業另常有旋轉及靜態姿勢，組織壓迫與振
動等危害，易造成手腕、上肢、肩關節、下背
或腰部及膝部等部位肌肉骨骼傷害。

⚫上述之傷害如未經適當治療或復健，可能會造成永久性傷
害。因此，雇主應透過改善工作界面或提供適當輔助設施
，減少勞工重複性不當施力與姿勢。減低抬舉重物造成的
負荷方面，亦可藉由減少物品重量或次數、增加中間之休
息時間或次數、增強勞工之肌力等等措施。

⚫ 肌肉骨骼傷害之原因不一定為重量過重，同樣姿勢維持過
久或重複同樣動作之次數，仍會導致肌肉骨骼傷害。由於
營造業勞工對於預防肌肉骨骼傷病的識普遍不足，因此尤
須加強宣導，應將肌肉骨骼傷病預防議題加入職業安全衛

生課程。（設施規則§324-1）

18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肌肉骨骼傷害

⚫ 營造業常使用發生強烈噪音之機械，長期的
噪音(高於85分貝以上的聲音)暴露會導致耳蝸
內聽覺細胞之損傷，一旦受損即無法恢復。暴
露噪音時間愈久，聽力損失愈嚴重。預防方法
為使用防音防護具，例如耳塞與耳罩等。

⚫ 減少暴露時間亦為方法之一，勞工暴露之音
壓級與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之對照，參考職
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00條之規定。

⚫ 營造業勞工除暴露於連續性噪音外，亦會因
營建工地內使用的特定機具而暴露於衝擊性
噪音環境中。

19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噪音引起之聽力損失

⚫產生衝擊性噪音最明顯的例子如整地階
段、拆除與壓實作業與基礎階段的基樁
、擋土、連續壁作業等；常見的機具有
手提式破碎機、鋼球、鑿岩機、落錘與
打樁機。

⚫減少勞工暴露衝擊性噪音的方法主要以
針對發音源進行改善較有效，例如選擇
低振動施工法及施工工具、樁錘安裝滅
音罩，或利用靜壓方式進行壓碎或破碎。

（設施規則§300、§300-1）

20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噪音引起之聽力損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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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業使用之機械除會發生噪音，尚會產生振
動；振動暴露可分全身振動與局部振動。
⚫全身振動：對脊椎與末梢神經系統危害最鉅
，一般認為全身振動是造成下背痛與椎間盤
疾患的原因之一。

營造業具潛在性全身振動暴露的職業包含重型
推土機駕駛、怪手駕駛、起重機駕駛等。
⚫局部振動：營造業強烈振動與人體接觸時， 
 人體之血管神經可能受損，一般為手部或手
 臂暴露居多。

21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振動引起之脊椎病變與雷諾氏症候群

⚫ 強烈局部振動影響嚴重時可能發生雷諾氏症候群
，產生如蒼白、局部循環不良等，有時會麻木、
疼痛等現象。

⚫ 更嚴重時手部之蒼白麻痺無法消失，甚至循環不
良而壞死，需要截肢，稱為白指症或白手病。

⚫ 營造業有許多雷諾氏症候群之病例，主要致病機
轉為手部接觸產生震動之工具如鏈鋸、手提鑽、
氣動鑿岩機與切片機等。

⚫ 一般人連續使用電動工具超過5分鐘後，手指均
容易感覺刺痛或麻木，經年累月的暴露即可能發
病生成雷諾氏症候群。 20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振動引起之脊椎病變與雷諾氏症候群

⚫雷諾氏症候群之潛伏期與危害類型、暴
露量與個別工人而有所不同，部分案例
潛伏期可能短至一年。

⚫ 一般而言，暴露程度愈嚴重，潛伏期愈短。
⚫預防振動危害相關傷害：
⚫減少連續之作業時間或改變作業形式。
⚫增加休息時間。
⚫使用不直接與人體接觸之機械等。
⚫使用減振手套亦為可選擇方法之一。
 （設施規則§301、§302）

23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振動引起之脊椎病變與雷諾氏症候群

24

⚫近年來全球氣候轉變，國內營造工程發
  生高氣溫引起之熱疾病災害時有所聞。
⚫營造工地因工程特性，部分工種須直接
  於日曬下作業，例如鋼筋混擬土建物之
  頂層，操作鋼筋綑紮、水電配管、灌漿
  作業等；鋼構建物之鋼構組裝、安全網
  張掛、鋼承鈑鋪設、水電配管、灌漿等
  ；土木工程之管線架設、邊坡道路整舖
  等；甚至景觀工程之整地、植樹和除草
  作業。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的熱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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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各種作業除直接曝曬溫度明顯高於室內外，建
材強化了熱的傳導與輻射效應，使作業現場溫
度更高於一般大眾認知的程度。

⚫為避免工作者暴露於高氣溫下引起之熱疾病災
害，雇主除應加強對勞工宣導熱危害相關安全
衛生資訊外，亦應有積極作為採取必要之預防
措施與管理。

⚫有關於防範高氣溫戶外作業之引起的熱危害之
作為，一般最受詬病的不外乎熱危害預防的防
護不足與熱誘發急性嚴重疾病之認知不足。

25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的熱危害

26

由於雇主與勞工普遍對熱誘發急性嚴重疾病之認知不
足，因此，自身或同伴出現不舒服反應時，極可能因
誤判而失去救治時機。常見的熱誘發疾病有熱衰竭、
熱中暑與熱痙攣，此三種熱誘發疾病的成因與常見症
狀分述如下：

◼熱衰竭：
⚫係身體大量出汗嚴重脫水，導致水分與鹽份缺乏所
引起之血液循環衰竭，可視為「熱中暑」前期，易
發生於年長、具高血壓或於熱環境工作者。
⚫常見症狀包括身體溫度正常或微幅升高(低於攝氏
40度)、頭暈、頭痛、噁心、嘔吐、大量出汗、皮膚
濕冷、無力倦怠、臉色蒼白、心跳加快。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的熱危害

27

◼熱中暑：
⚫ 係熱衰竭進一步惡化，引起中樞神經系統失調(包括體溫

調節功能失常)，加劇體溫升高，使細胞產生急性反應。

⚫ 常見症狀有體溫超過攝氏40度、諸如行為異常、
幻覺、意識模糊不清、精神混亂(分不清時間、地
點和人物)等神經系統異常、 呼吸困難、激動、焦
慮、昏迷、抽搐、可能會無汗(皮膚乾燥發紅)。

◼熱痙攣：
⚫係身體運動量過大，大量流失鹽分，造成電解質不平衡，
身體溫度正常或輕度上升。
⚫ 常見症狀有流汗、肢體肌肉呈現局部抽筋現象，通常發生

在腹部、手臂或腿部。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的熱危害

28

⚫ 熱危害預防方面，許多營造業事業單位未於現場
設置休息區、遮陽設備與提供飲用水，防護設備
明顯不足，更別提相關的危害評估控制措施。

⚫ 有關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熱危害的預防與管理措
施，可參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-6條與
勞動部訂定之「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
防指引」；此指引適用對象包括勞工、其他受工
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及自營
作業者。

（設施規則324-6、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）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的熱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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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

⚫營造業勞工因經常性接觸水泥，因此，職業性皮
膚病盛行率極高。

⚫國內的硏究顯示，每7名營造業勞工中就有一人
罹患過敏性皮膚病，而其中84%以上的皮膚症
狀都出現在手部。

⚫造成營造業勞工罹患過敏性皮膚病的原因為水泥
中微量的六價鉻；此外，水泥中的「鹼」對皮膚
的傷害則更加劇人體對六價鉻的吸收。

⚫過敏性皮膚病患者手部經常佈滿紅疹，造成手部
過敏及痛癢，甚或導致夜間睡眠品質不佳，日間
精神不濟，嚴重影響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。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接觸水泥引起的過敏性皮膚炎

30

⚫ 為降低過敏性皮膚病對營造業勞工的困擾，除了
透過政府部門積極輔導水泥製造業自行改善水泥
配方，將水泥內六價鉻含量下降以外；透過教育
訓練，宣導勞工使用橡膠手套或指套，或適度使
用合宜的藥膏擦拭過敏部位，亦已獲證實有顯著
改善。

⚫ 一般過敏性皮膚炎常與個人體質聯想，極容易遭
忽視，因此，一旦皮膚發癢，建議應迅速就醫。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接觸水泥引起的過敏性皮膚炎

職業安全衛生法
第6條第2項

31

◼ 雇主對下列事項，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

安全衛生措施：

◼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。

◼ 輪班、夜間工作、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

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。

◼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

侵害之預防。

重複性作業等
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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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第324-1條

第324-1條：
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，為避免勞工
因姿勢不良、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
因，促發肌肉骨骼疾病，應採取下列危害預
防措施，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：
一、分析作業流程、內容及動作。
二、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。
三、評估、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。
四、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。
五、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。
前項危害預防措施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，
雇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，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
指引，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，並據以執行；於勞工人
數未滿一百人者，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。

33

34

職場的危害包括 ：

◼ 化學性危害。

◼ 物理性危害。

◼ 生物性危害。

◼ 人因工程危害：

⚫ 肌肉骨骼累積性傷害。

⚫ 人為失誤。

職場的危害

35

肌肉骨骼累積性傷害：

◼ 重覆、長時間、不自然的姿勢下收縮

時，造成肌腱、腱鞘、韌帶、神經及

肌肉之磨損或拉傷，通常是發生在肩

膀、頸部及上肢等部位。

健康危害：
肌肉骨骼累積性傷害

36

肌肉骨骼傷害的原因：

◼ 工作環境。

◼ 過度施力。

◼ 不自然的工作姿勢。

◼ 重複性工作。

◼ 無適當的休息。

健康危害：
肌肉骨骼傷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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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

肌肉骨骼系統傷害後之影響：
◼酸、痛、麻木或失去知覺。
◼肌力減退或工作能力減退。
◼減少休閒活動。
◼自我看輕，看輕自己。

健康危害：
肌肉骨骼傷害後之影響

38

肌肉骨骼系統傷害發生後之處置：

◼ 不管他。

◼ 休息一段時間。

◼ 在問題點上加防護措施。

◼ 看醫生，尋求動手術治療。

健康危害：
肌肉骨骼傷害後之處置

39

◼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頒布人因性危害預

防計畫指引。

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之規劃執行，宜遵循PDCA
循環之管理架構：

⚫ P（Plan，規劃）。

⚫ D（Do，執行）。

⚫ C（Check，查核）。

⚫ A（Act，行動）。

進行管理，以確保管理目標之達成，並進而促
使管理成效持續改善。

40

◼ 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，應儘量利用機械

以代替人力，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，以

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，五百公斤

以上物品，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

為宜；運輸路線，應妥善規劃，並作標

示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15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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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班、夜間工作、長時間
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
促發疾病之預防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324-2條

第 324-2 條：
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、夜間工作、長時間
工作等作業，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
促發疾病，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施，作成
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：
一、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。
二、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。
三、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。
四、實施健康檢查、管理及促進。
五、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。
六、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。

前項疾病預防措施，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
務者，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、工作形態及身體狀況，參照中央
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，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，並
據以執行；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，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

43

◼輪班工作：
指該工作時間不定時輪替可能影響其睡

眠之工作，如工作者輪換不同班別，包

括早班、晚班或夜班工作。

◼夜間工作：
參考勞動基準法之規定，為工作時間於
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內，可能影響其睡
眠之工作。

名詞

44

◼長時間工作：

參考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(外傷導

致者除外) 之認定參考指引」為近6個月期

間，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37小時者。

◼其他異常工作負荷：

不規則的工作、經常出差的工作、工作環境

(異常溫度環境、噪音、時差)及伴隨精神緊

張之日常工作負荷與工作相關事件。

名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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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

◼ 所謂的「過勞」指的是一種身心耗弱狀態
，乃是長期處在高度心理壓力之下的壓力
反應。

◼ 過勞的成因相當複雜，多數的研究認為過
勞是長期暴露於工作壓力下的結果。

◼ 過勞死的認定，是以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

疾病促發與其作業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而

定，且不以是否在工作場所促發為限。

過勞死定義

46

◼ 「過勞死｣並非醫學上的診斷名詞，顧名

思義為因疲勞過度而猝死。

◼ 創造此詞的日本醫學權威（Tetsunojo Uehata）

學者把它定義為有害心理健康的持續工作

，打亂工作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節奏，從

而導致體內疲勞積蓄及長期勞累過度，高

血壓舊病加劇，再伴以動脈硬化，最終衰

竭而死。

過勞死定義

47

◼ 定義：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導致死

亡，外傷導致者除外。

◼ 判斷工作負荷之標準：

◼長期工作過重：

◼發病前1個月，加班超過92小時。

◼發病前2到6個月，月平均加班72小時。

◼發病前1到6個月，月平均加班超過37
小時。

過勞死認定標準

48

◼短期工作過重：

⚫ 發病前1天工作時間過長。

⚫ 前1週常態性工時過長。

⚫ 工作型態與負荷造成精神緊張。

◼異常事件：
⚫ 突發性極度緊張、驚嚇、恐懼等。
⚫ 對身體造成突發或難以預測的強烈負荷。
⚫ 急遽且顯著的環境變動。

過勞死認定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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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

◼ 勞動部已協調9大職業傷病防治中心，包括

台大、林口長庚、北醫、中國、中山、彰

基、成大、高醫、花蓮慈濟等職業傷病防

治中心開設「過勞門診」。

職業傷病防治中心
開設過勞門診

50

◼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-異常工作負

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。

（103年9月公告，108年4月29日公告修正）

◼ 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(外傷導

致者除外)之認定參考指引。

（107.10.15 第四次修正）

預防及參考指引

過勞預防及認（鑑）定相關法規及指引

⚫職業安全衛生法(第6條)。
⚫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(第27條)。 
⚫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(第324條之2)。
⚫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。

⚫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保護法。
⚫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。

⚫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認定參考指引
（過勞認定指引）。

⚫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。

52

◼ 勞動基準法第30 條第1項規定，勞工每日正常工作

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。

◼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

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其二週內

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，分配於其他工作日。其分

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。

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。

勞動基準法
工時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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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第30條：
⚫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。
⚫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

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，分配於其他工作日。
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。但每週工作總時
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。

⚫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
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。但每日正常工
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。

⚫ 前二項規定，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。
⚫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，並保存五年。
⚫ 前項出勤紀錄，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勞工向雇主申

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
⚫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，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。
⚫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，雇主得視勞工照顧

家庭成員需要，允許勞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，在一小時範
圍內，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。

勞動基準法工時規範

54

◼ 勞動部107/10/15修正「職業促發腦血管

及心臟疾病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

考指引」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 ，

勞工若因過勞死，認定將不受限於工時，

改由職業病醫師依工作樣態和工時綜合認

定，舉證責任須由資方負擔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55

◼ 勞動部修正標準後，在「短期工作過重」

認定上，原本「死前連續24小時工作或死

前1周每天工作16小時」認定門檻取消，改

由醫師認定有過度長時間工作即可。

◼ 長期工作過重的認定也比照日本，發病前

半年每月加班時數門檻由45小時降為37小

時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56

◼醫師在「過勞死」認定時，不會以加班時
數當唯一標準，還會加上工作型態是否超
過負荷。
◼勞動部公告放寬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促發過
勞死的認定基準，與日本標準一致，不問
個人病史，只要病發前有突發異常事件、
前一日有過度且長時間工作，或是前一個
月加班時數超時致過勞死，原則上就認定
是職業病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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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

◼以勞保投保薪資上限四萬三千九百元為例，若
認定是過勞致死，則可領取職災補償（5個月喪
葬費＋40個月死亡補償）給付四萬三千九百元
乘以四十五個月。
◼值得注意的是，以往在過勞死認定的過程，經
常出現勞資雙方各說各話的難解僵局，如今新
的規範明確要求，雇主需負起舉證責任，也就
是說，雇主若認為勞方並非過勞致死，必須提
出證據如勞工的出勤記錄，否則將採認勞工說
法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58

⚫ 熱危害預防方面，許多營造業事業單位未於現場
設置休息區、遮陽設備與提供飲用水，防護設備
明顯不足，更別提相關的危害評估控制措施。

⚫ 有關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熱危害的預防與管理措
施，可參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-6條與
勞動部訂定之「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
指引」；此指引適用對象包括勞工、其他受工作
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及自營作
業者。

 （設施規則324-6、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）

營造作業之健康危害：
高氣溫戶外作業引起的熱危害

59

◼ 過勞死的認定流程，先確認當事人罹患之疾病

，再判斷其工作情形，包括工作時數與工作負

荷。

◼ 勞動部雖訂有參考指引，但規範不夠詳盡，以

致醫生在認定時，多半只從勞工的工作時數判

定。此外，勞工本身若有心血管病史、曾經開

過刀或罹患的是慢性疾病，一旦發病猝死，往

往不被認定是職業病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60

◼ 勞動部公告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（外傷導

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，比照日本標準， 詳

細規範過勞死的認定標準，讓醫生在認定時更有所

依循。即使不是新制的目標疾病，若由解剖報告證

實工作負荷為促發疾病的主因，也可認定是職業病

。新制判定工作負荷情形的三項標準分別是「異常

事件」、「短期工作過重」及「長期工作過重」，

都符合職業病標準，認定遠比舊制寬鬆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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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

◼ 加班時數非唯一的認定標準，而會調查勞工

的工作負荷，是否促發疾病；目前認定中的

過勞個案，均適用新的認定標準。

◼ 勞動部說明，只要勞工提出超時工作的指控

，而雇主無法提出反證，或提不出勞工出勤

記錄，將一律採認勞工說法，雇主將要支付

勞工職災補償金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62

◼ 南亞科技公司工程師曾發生疑似因過勞而猝死，

但勞動部並沒有認定為職業病，引發立委及民眾

對於「責任制工作濫用」及「過勞死標準」的關

切。

◼ 勞動部檢討後，將「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

診斷認定參考指引」，修訂為「職業促發腦血管

及心臟疾病的認定參考指引」（107.10.15 第四

次修正），公告實施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63

◼ 將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納入職業病認定基準

中，包括腦出血、腦梗塞、心肌梗塞、急

性心臟衰竭、主動脈剝離、狹心症、嚴重

心律不整、心臟停止及心因性猝死等疾病

，只要是因為職業而促發，就算是職業病

，勞工可以申請勞保職災給付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64

◼ 增加「工作負荷是否過重」的新判定標準。

採綜合認定，工時僅是認定標準的一部份，

工作型態亦將為考量的因素之一。

◼ 以工時為例，若勞工猝死前1個月加班時數超

過92小時、發病前2到6個月加班時數超過72

小時，就可能被認定為過勞死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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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

◼ 勞工若證實係過勞死，雇主必須支付勞工

「職災補償金」，數額為勞工45個月的薪

資，勞基法規定，若雇主替勞工投保勞保

，勞保職災給付可以抵充一部份金額，但

由於勞工實際薪資可能超過勞工投保薪資

，差額部分還是要由雇主支付。

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
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

（簡稱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

66

◼ 經常感到疲倦，健忘。

◼ 突然覺得有衰老感。

◼ 肩部和頸部強直發麻。

◼ 因為疲勞和苦悶失眠。

◼ 為小事煩躁和生氣。

◼ 經常頭痛和胸悶。

◼ 高血壓、糖尿病病史，心電圖不正常。

健康危害：
過勞的症狀

67

◼ 體重突然變化大。

◼ 最近幾年運動也不流汗。

◼ 自我感覺身體良好而不看病。

◼ 人際關係突然變壞。

◼ 最近常工作失誤。

健康危害：
過勞的症狀

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
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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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324-3條
第 324-3 條：
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，因他人行為致
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，應採取下列暴
力預防措施，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：
一、辨識及評估危害。
二、適當配置作業場所。
三、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。
四、建構行為規範。
五、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。
六、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。
七、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。
八、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。
前項暴力預防措施，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，雇主應依勞工
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，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，訂定執行職
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，並據以執行；於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，得
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。

◼ ◆◆在事業單位內常常得忍受主管（老闆）大吼、
斥責，有幾次甚至還動手打人、拍桌子、扔公文出

 來。想到每天上班要見到主管，就感到頭疼、壓力
 大增達破表程度。
◼ 坐在隔壁的同事★★，也經常對◆◆沒有好臉色

，除了常在主管面前訴說些缺點、壞話外，還常
把自己的工作丟過來，說這些事都應該是新人要
做的；曾有一次要開會了，★★竟然沒有發開會
通知給◆◆，讓◆◆百口莫辯自己為何缺席會議！

70

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
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案例

◼ 職場暴力的型態不只是肢體暴力，還包括

言語、人格、心理的侮辱、攻擊，以及關

係上的暴力，利用職場的權力、及人際關

係來攻擊員工。

◼ 常見職場暴力會發生於上司對下屬的職場

暴力，也包括同仁之間平行關係。

71

職場暴力

◼ 日本厚生勞動省將職場暴力定義為「利

用職務、地位上的優勢，造成他人精神

、身體上的痛苦或使職場環境惡化，並

超出適當範圍的行為」。

◼ 職場暴力不只是有發生身體、肢體的傷

害，還包括了精神上、語言上的欺凌。

72

職場暴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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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

◼ 職場霸凌是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的，藉

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的持

續性的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

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

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

並帶來沈重的身心壓力。

職場霸凌

74

職場霸凌的行為是一再重複、不理性、造成傷害或有可

能造成傷害的行為，諸多形式可能是:

◼公開羞辱。
◼人身攻擊。
◼散播謠言。
◼刻意刁難。
◼言語的揶揄嘲諷。
◼給予超量的工作與不可能達成的截止期限。
◼離間員工、貶低員工表現與價值。
◼用各種方式孤立員工。
◼故意保留重要訊息與阻斷員工接觸業務上必要的
訊息和機會的管道。

職場霸凌

◼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「執行職務遭

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」：

◼ 所稱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

不法侵害（以下簡稱職場不法侵害）之範

圍，指勞工因執行職務，於勞動場所遭受

雇主、主管、同事、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

方之不法侵害行為，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

害。（103/09/11公告，111/ 08/18日修正）
75

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」

職場霸凌的形式包含：

◼ 持續的吹毛求疵，在小事上挑剔，把微小的

錯誤放大、扭曲。

◼ 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被霸凌者的貢獻或努力

，也持續地否定被霸凌者的存在與價值。

◼ 總是試圖貶抑被霸凌者個人、職位、地位、

價值與潛力。

◼ 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看待，孤

立被霸凌者，對其特別苛刻，用各種小動作

欺負被霸凌者。
39

職場霸凌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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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以各種方式鼓動同事孤立被霸凌者、不讓被霸

凌者參與重要事務或社交活動，把被霸凌者邊

緣化，忽視、打壓排擠及冷凍被霸凌者。

◼ 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被霸凌者。

◼ 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被霸凌者咆哮、羞辱或威

脅。

◼ 給被霸凌者過重的工作，或要其大材小用去做

 無聊的瑣事，甚至完全不給被霸凌者任何事做。

77

職場霸凌的形式

78

◼將被霸凌者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
與誤解。

◼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加調查下，
被霸凌者僅犯下的輕微錯誤，卻給
予沈重處罰。

◼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被霸凌者離
職或退休等。

職場霸凌的形式

◼ 剽竊被霸凌者的工作成果或聲望。

◼ 讓被霸凌者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地位。

◼ 不准被霸凌者請假。不准被霸凌者接受必要的

訓練，導致其工作績效不佳。

◼ 給予被霸凌者不實際的工作目標，或當其正努

力朝向目標時，卻給被霸凌者其他任務以阻礙

其前進。

◼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，或故意不通知被霸凌者工

作時限，害其誤了時限而遭到處分。 79

職場霸凌的形式

當遇到職場霸凌時，可以透過以下方式，

幫助自己因應職場霸凌的情況：

◼挺身而出，捍衛權益：
◼遇到霸凌的當下，讓自己的情緒冷靜下

來，並以理性的態度去表達與溝通，但

過程中要盡可能更多的衝突，以避免引

起日後更激烈的霸凌情況發生。

80

因應職場霸凌之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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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收集證據，進行申訴：

◼當你開始意識到被霸凌之情況，開始逐
步蒐集被霸凌的證據 (如：錄音、錄影
、文件、字條…)，以利未來進行申訴時
，提出相關證據，同時也能扼止霸凌行
為持續發生。

81

因應職場霸凌之方式 工作者申訴權

82

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9條：
◼工作者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雇主、主管機

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：

⚫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。

⚫疑似罹患職業病。

⚫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。
◼主管機關會勞動檢查機構為確認前項雇主所採之預防
及處置措施，得實施調查。

◼前項之調查，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或有關人員參與。
◼雇主不得對第一項之申訴之工作者於以解僱，調職或
其他不利之處分。

勞動檢查法第32條：
◼事業單位應於顯明而易見之場所公告下列
  事項：
⚫受理勞工申訴之機構或人員。
⚫勞工得申訴之範圍。
⚫勞工申訴書格式。
⚫申訴程序。

工作者申訴權
勞動檢查法第33條：
◼ 勞動檢查機構於受理勞工申訴後，應儘速就其申

訴內容派勞動檢查員實施檢查，並應於十四天內
將檢查結果通知申訴人。

◼ 勞工向工會申訴之案件，由工會依申訴內容查證
後，提出書面改善建議送事業單位，並副知申訴
人及勞動檢查機構。

◼ 事業單位拒絕前項之改善建議時，工會得向勞動
檢查機構申請實施檢查。

◼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訴人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
他不利勞工之處分。

◼ 勞動檢查機構受理勞工申訴必須保持秘密，不得
洩漏勞工申訴人身分。

工作者申訴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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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尋求管道，拒絕霸凌：

◼被霸凌者可透過生命專線、心理諮詢、
法律諮詢、社福單位..等單位尋求協助
及建議；

◼除了向事業單位內部相關單位尋求協助
之外，也可向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或勞動
檢查機構申訴。

85

因應職場霸凌之方式

◼主動表達，情緒抒發：
◼多與家人或朋友傾吐心情，多參與其他

社會活動轉移壓力，如運動、看電影、

看書…等，也可藉由登錄於網路、如

LINE、Facebook（臉書）等群組通訊軟

體、部落格…等，讓負面情緒獲得宣洩

。

86

因應職場霸凌之方式

◼ 由於職場霸凌對被害者所屬的事業單位、機構
、公司、團體(當然也包括加害者)會造成損失
，而最主要的損失是在內鬥、內耗後引發的各
種負面效應。

◼ 例如： 生產力大幅下降、因為生產力下降後的
額外支出、人才流失、員工離職後造成的專業
知識與技能流失、新人上任但是卻無法趕上原
員工之表現等等的問題。

◼ 因此雇主應該設法防止職場霸凌的現象發生，
即便有霸凌的事件發生，也必須要有公平的處
理機制，才能讓員工有良好的工作職場環境。

47

因應職場霸凌之方式 評估及辨識健康危害高風險群

88

◼ 高風險群工作者包括輪班、夜間工作、長

時間工作、高生理（心理）負荷工作及處

於特殊工作環境者。

◼ 針對高風險群工作者予以辨識及評估。

◼ 可透過個人風險因子 (以個人問卷調查或

疾病史、健康檢查結果，如高血壓、糖尿

病、高血脂症、肥胖、腰圍等）及工作型

態與作業環境風險因子評估高風險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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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及辨識健康危害高風險群

89

◼ 工作型態及環境風險因子：如工時過長、

長期夜班、長期輪班、高生理（心理）負

荷工作、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、經常出差

及特殊工作環境(如噪音、異常溫度環境

)等，依實際工作特性，訂定適當之工作

型態及環境暴露風險評分級距及風險分級。

◼ 作業環境：
⚫保持最低限噪音（控制於60分貝以下）。
⚫選用令人放鬆的色彩。
⚫保持室內、室外照明良好。
⚫保持空間內適當溫、濕度及通風。
⚫維護物理結構及設備之安全。

◼ 工作場所設計：
⚫提供安全進出職場之通道。
⚫提供適當工作空間（宜有兩個出口）。
⚫辦公傢俱之擺設應避免影響勞工出入。
⚫盡可能尊重個人隱私。
⚫妥善設計裝置監視器及警報系統。 90

防範對策：適當配置作業場所

◼適性配工：
◼人力配置不足或資格不符，都可能導

致不法侵害事件發生或惡化。

◼特定需求作業或新進人員應加強訓練
，並採輪值方式。

◼定時保持聯繫，必要時配置保全人員。

◼儘可能採取協同作業而非單人作業。

91

防範對策：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

◼簡化工作流程，減少工作者及服務對

象於互動過程之衝突。

◼避免工作單調重複或負荷過重。

◼允許適度的勞工自治。

◼提供勞工社交活動及相關之福利措施。

92

防範對策：工作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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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分別針對組織及個人層次建構行為
 規範。
◼尤其針對個人層次部分，不適當之

 言行納入訓練提醒「不可以實施」。
舉例：「不可以之行為」如下：
◼對勞工說「你能力怎麼這麼差？」。
◼不斷責備勞工，公開在眾人面前長時間責
 罵等行為。

93

防範對策：建構行為規範 防範對策：組織層次

◼ 事業單位及工會等組織，應明確
揭示消除職場不法侵害之方針。

◼ 應包括高階承諾、決策、明定主
管與勞工遵守之事項及責任。

95

為避免組織採取之措施流於形
式，應基於各勞工之立場加以
建構，並設計不同之職業安全
衛生教育訓練課程。

防範對策：個人層次

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
◼ 介紹職場工作環境特色、管理政策及申訴、
通報管道。

◼ 提供資訊以認識不同樣態、身體及精神的職
   場不法侵害、增進辨識潛在暴力情境之技巧
  ，及降低職場不法侵害案例。
◼ 提供有關性別、文化多樣性及歧視之資訊，

   以提高對相關議題的敏感度。

96

防範對策：
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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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

◼ 授與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，以預防或緩解
潛在職場不法侵害情境。

◼ 訓練執行特殊任務之能力。
◼ 提供決斷力訓練或交付權限，特別是女性
員工。

◼ 根據風險評估，訓練應有之自我防衛能力。

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

防範對策：
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

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

建議事業單位內部訓練一批成熟且資深勞
工及請其代表擔任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核
心工作團體，承擔較複雜互動責任及處理
緊急應變事件。

98

防範對策：
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

99

◼擬定相關指引、守則或手冊，並將之公開

，必要時進行解說，或利用事業單位相關

會議、小組討論或教育訓練，達到訊息傳

遞並促進溝通，以利於特定情境中預防或

因應職場不法侵害。

防範對策：
擬定相關指引、守則或手冊

◼ 通報：

內容宜包含事件發生地點、時間、事件

發生時之行為、過程、加害嫌疑人及受

害人關係等。

◼專責人員處理：
對於職場不法侵害之申訴或通報，應由專責人

員處理，如被申訴人或加害人是雇主或監督與

管理者時，處理上應特別小心。 10

0

防範對策：
建立事件處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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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通報處理：

申訴或通報處理過程必須確保客觀、公平
及公正，對受害人及申訴或通報者之權益
及隱私完全保密，確保申訴或通報者不會
受到報復。

10

1

防範對策：
建立事件處理程序

◼事後處置：
當出現直接與執行職務相關之不法侵害

問題時，雇主應根據勞工不同的傷害程

度提供保護、安置及協助，並對受害者

提供身心健康協助；保存相關事件表冊

及報告，協助決定預防再發生該採取的

必要行動。
10

2

防範對策：
建立事件處理程序

◼成效評估之目的在於檢視所採取
之措施是否有效，並檢討執行過
程中之相關缺失，做為未來改進
之參考。

◼為了持續推動職場不法侵害預防
之工作，相關計畫推動之成果宜
定期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（或不
法侵害工作小組人員）列席於職
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報告。

10

3

防範對策：
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

◼ 任何報告都應保護勞工隱私，例如以整合

資料方式呈現、或使用個人數據時移除個

人特定資料。

◼ 對於未能達績效指標之缺失，亦可透過會

議檢討研議改善之對策，俾利勞資雙方共

同重視。

10

4

防範對策：
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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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
有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之健康促進與預防措施，需要
共同關注與執行：

◼事業主要有一顆愛人及服務社會的心。

◼主管的承諾及員工的支持。

◼熟記及運用法令。

◼充分了解作業現場（包括人員、機械、材料、環

 境等）。

◼建立相關文件及管理制度。

◼加強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訓練。

◼善用社會資源、與產、官學界共同合作。

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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